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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1项目背景

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主要矿产为铅、锌矿，伴生矿产为铁、银矿。

该矿山2013年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用露天/地下开采方式，目前采矿工程只针对一矿段露天开采部分，一矿段由4个拐点圈定，圈定面积1.56km2，开采标高888m～660m，最大开采深度132m，年采矿90万t，服务年限10.5a。截止2024年12月矿山剩余服务年限4.5a。矿山建设一座选矿厂，采用浮选工艺，选矿规模90万t/a。矿山配套建设了一座尾矿库，占地33.37hm2，总库容643.05万m3，设计总坝高59m，其中初期坝高20m（坝底标高680m），堆积坝高39m，有效库容617.32万m3，剩余库容341.24万m3。
2013年，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内环审[2013]93文审批复了《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3000吨/日采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9年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对《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3000吨/日采选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截止2024年12月，尾矿堆积坝顶标高715m，堆存尾矿渣301.81万t，剩余库容341.24万m3，尾矿库实际运行过程中，初期坝建成后采用坝前排矿，尾矿渣排至坝顶标高700m后，初期坝顶标高5m以下未按照原设计进行坝前排矿，实际采用库尾放矿，初期坝前淤积大量细颗粒尾矿渣并积水，导致一级子坝位移。2023年4月至7月堆积坝用碎石桩+竖向气驱排渗；为进一步提高尾矿库安全性，本次工程对初期坝进行下游法一次性筑。2024年1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应急厅矿山局组织召开了《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3000吨/日采选项目尾矿库一次性筑坝改建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评审会。

1.2工作开展情况

1.2.1现场踏勘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组织了该项目的现场踏勘，参加现场踏勘的单位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伦春自治旗分局、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尚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
1.2.2技术评审

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3000吨/日采选项目尾矿库一次性筑坝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伦春自治旗分局、建设单位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内蒙古尚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共19名，由5位专家组成评审组负责技术评审。

在完成技术评审工作后，发展中心技术审查小组在市局711会议室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内部技术审查。

工程建设内容

2.1工程建设性质、行业类别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改扩建，行业类别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2现有工程建设内容及存在环境问题

2.2.1现有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现有尾矿库的一次性筑坝改建工程，该矿山的采矿、选矿、公辅及环保工程均不变，因此，现有工程内容仅对尾矿库及其配套公辅工程、环保工程进行分析评价。

现有尾矿库为沟谷型尾矿库，位于选矿工业区南侧，占地33.37hm2，设计最终堆积坝顶标高739m，总坝高59m，其中初期坝高20m（初期坝底标高680m），堆积坝高39m，总库容643.05万m3，为四等库。目前库内堆放尾矿渣301.81万m3，剩余库容341.24万m3。库区布置2条封闭皮带机尾矿渣输送廊道，压滤后尾矿渣经输送廊道排至尾矿库，尾矿库干式排渣。

尾矿库底部及初期坝采用1.5mm厚HDPE土工膜防渗；初期坝采用废石筑坝，为不透水坝；堆积坝采用尾矿渣筑坝，为透水坝。
初期坝下游设一座2184m3混凝土结构回水池，采用500g/m2土工布+1.5mm厚HDPE土工膜防渗。

尾矿库周边布置有截洪沟，截洪沟长2400m，钢筋混凝土矩形结构，将尾矿库外汇水范围内的大气降水排出场外。

尾矿库内的排渗主要由膜上导渗盲沟将尾矿库内渗透水从库区底部导排至初期坝下回水池内。

尾矿库四周及底部的防渗土工膜下设置地下水导排系统，膜下水量约51100 m3/a，膜下水排至库区下游的树林及草地。
现有工程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现有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名称
	环评及验收
	现状

	主体工程
	概况
	尾矿库为沟谷型尾矿库，位于选矿工业场地南侧，最终堆积坝顶标高739m，总坝高59m，其中初期坝高20m（初期坝底标高680m），堆积坝高39m，总库容643.05万m3，为四等库。尾矿库占地33.37hm2。
	截止2024年12月，尾矿堆积坝顶标高715m，剩余库容341.24万m3，剩余有效库容327.59万m3。

	
	初期坝
	初期坝为不透水堆石坝，坝顶标高700m，坝底标高680m，最大坝高20m，坝轴线长260.7m，上、下游坡比均为1：2.0，坝顶宽5.0m。标高690m处设2m宽马道，用于人员步行巡视。

初期坝内坡面由内到外依次铺设300mm厚风化料→400g/m2土工布→HDPE土工膜（厚度1.5mm）→300mm厚风化料→300mm厚片石护坡，内坡铺设的土工膜与库底HDPE土工膜相连接构成封闭式防渗。

外坡采用300mm厚片石护坡。

膜上渗水通过导水管引入初期坝下游回水池中。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堆积坝
	堆积坝采用尾矿渣堆积，压滤后的尾矿渣经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尾矿库，从坝前放矿。设计尾矿渣堆积坝顶标高739m，堆积坝高39m。

在尾矿库的710m、720m、730m及739m标高布置马道。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目前尾矿库已堆积第二级子坝，坝顶标高715m。

	
	雨水排水系统
	尾矿库雨水排水系统为混凝土结构截洪沟，位于尾矿库两侧至回水池两侧。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库区排渗系统
	膜上排渗采用导渗盲沟将尾矿渣的渗透水从库区底部排到初期坝下回水池内。防渗结构由上至下依次为150mm砂砾石层→400g/m2土工布→150mm砂砾石层→600mm厚碎石或卵石层→150mm砂砾石层→400g/m2土工布→150mm砂砾石层→1.5mm厚HDPE土工膜。膜上导渗盲沟中设DN200 PE导渗管及导水管。

初期坝与两侧山坡结合处设有坝肩排水沟，堆积子坝平台内侧设马道排水沟，子坝外坡面上每隔50m设一道坝面排水沟（垂直坝轴线）。排水沟均为浆砌石结构，壁厚400mm。马道排水沟净断面尺寸B×H=0.5×0.5m，马道排水沟向就近的坝面排水沟或者坝肩排水沟排水。坝面排水沟净断面尺寸B×H=0.5m×0.4m，间距50m一条。坝肩排水沟净断面尺寸B×H=0.6×0.5m。

回水池将膜上渗水及库上渗水收集后，通过回水泵回到选厂回用。回水池（兼消力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净断面尺寸L×B×H=30×20×2.5m。回水池采用500g/m2土工布+1.5mmHDPE土工膜防渗。
	回水池（兼消力池）容积变化，净断面尺寸为L×B×H=30×20×3.64m，较设计深度增加。

	
	地下水导排系统（膜下水）
	未提及
	在库底布置一道排渗盲沟，将废水排至库区下游林地及草地。

盲沟为梯形断面，上口宽2.2m，下口宽1.0m，高1.2m。由下至上依次铺设150mm砂砾石层→400g/m2土工布→150mm砂砾石层→600mm厚碎石或卵石层→150mm砂砾石层→400g/m2土工布→150mm砂砾石层→1.5mm厚HDPE土工膜。

	
	监测
	位移监测
	尾矿坝在标高700m及710m各设3个位移监测点。720m、730m和739m各设4个位移监测点。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标高700m及710m马道各设3个位移监测点。

	
	
	浸润线监测
	标高710m堆积坝马道上设3个浸润线观测孔，720m、730m和739m堆积坝马道上各设4个浸润线观测孔。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水位及干滩长度监测
	在库区岸坡沿垂直坝体轴线方向设立醒目的干滩长度观测标杆，间距100m设一个。

在初期坝平台上设立醒目的水位观测标尺，汛期定期观测库水位高度及其滩顶高差。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渗漏监测
	在尾矿库周边设4座地下水质监控井，分别位于尾矿库上游、下游50m处、下游150m处和西南侧，井深分别为25m、82m、62m、62m。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附属工程
	照明及通讯系统
	尾矿库值班室的操作、管理人员配备对讲机、移动电话。尾矿坝上设专线及投光灯用于尾矿库照明。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道路工程
	尾矿库上坝道路位于尾矿库西侧和南侧，从库区尾部可到达尾矿坝顶，采用碎石路面，道路宽5m。
	

	
	库区防护
	库区周围设有铁丝网防护栏及安全警示标志。
	

	公用工程
	供水工程
	工作人员生活水源为矿区东南7.0km库鲁泥岗河。
	与原环评及验收一致

	
	排水工程
	生活污水排入压滤车间化粪池（砖砌砂浆抹面），定期清运至矿区办公生活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供暖工程
	尾矿库值班室供暖采用电暖气。
	

	
	供电工程
	由选厂总变电站接入。
	

	环保工程
	废气
	尾矿渣分区堆放，分层碾压堆筑，作业区堆高到0.6m厚后进行下一个区域的排放；

尾矿库滩面采用拖挂移动式喷淋抑尘设备和洒水车抑尘，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量与洒水频率，保证大风天气尾矿砂含水率15%以上；冬季尾矿库被冰雪覆盖无需喷水。

	
	废水
	尾矿库内膜上渗水排至尾矿库下游回水池，经泵送至选厂高位水池进行综合利用。

生活污水排入压滤车间化粪池，定期清运至办公生活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作为选厂抑尘、绿化用水回用。

	
	噪声
	水泵设在泵房内，水泵与进出口管道间安装软橡胶接头，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震动器。

	
	固废
	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运至甘河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处理；

回水池污泥排至尾矿库贮存。

	
	生态
	施工期结束后，临时占地种植披碱草进行生态恢复。

尾矿库在封场时表面设置阻隔层、覆盖层土层，覆盖层表面种植当地物种进行生态恢复，可种植羊草，披肩草等。


给水工程：生活水源为矿区东南7.0km库鲁泥岗河，生活用水量712.8m3/a。

供热工程：尾矿库值班室供暖热源为电暖气。
供电工程：供电电源来自选厂总变电站。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45人，三班倒，每班8h；全年工作330d。

2.2.2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
1、目前尾矿库膜下水排入尾矿库下游林地及草地，根据2022年~2024年例行监测结果，膜下水监测因子中锰有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Ⅲ类标准的现象。

2、尾矿库初期坝外侧的生态恢复效果较差。  

2.3改扩建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尾矿库改扩建工程，工程内容与《鄂伦春自治旗国金矿业有限公司八岔沟西铅锌矿3000吨/日采选项目尾矿库一次性筑坝改建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一致，依据《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和《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2020〕15号），尾矿库运行状况须与安全设施设计相符。

本次工程对现有尾矿库初期坝进行下游法加高，一次性筑坝分期实施，一期加高至720m，后期加高至739m，采用废石筑坝；尾矿坝最终坝顶标高739m，初期坝底标高677m，总坝高62m；改扩建后尾矿库新增库容198.41万m3，总库容841.46万m3，剩余库容539.65万m3，依据选厂的生产工艺，尾矿库年排放尾矿渣54.78万t，剩余服务年限约15a，为三等库。尾矿渣经皮带输送机排至尾矿库内，采用坝前排矿。
改扩建后现有回水池及下游50m监测井位置被改建后初期坝占用，在尾矿库下游新建1座回水池及1口地下水监测井。

在初期坝内坡标高700m以上采用1.5mm厚土工膜防渗，防渗层与现有防渗层相接。初期坝内坡面由内到外依次铺设300mm砂砾石或细砂、500g/m2土工布、1.5mmHDPE土工膜和500g/m2土工布。

在初期坝下游新建浆砌石结构集水坝，坝顶标高665m，坝高8.5m，坝长171m，顶宽2m，上游坡直立，下游坡比为1：0.7，与两侧山体相接，集水坝内坡敷设1.5mmHDPE土工膜。集水坝内侧库区内由下至上敷设500g/m2土工布及1.5mmHDPE土工膜，形成库容约7万m3，用于收集尾矿库的排水及渗水。

现有截洪沟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长2400m；扩建后在现有截洪沟的基础上延长400m到集水坝两侧。对初期坝下排水方涵进行延长，延长至加高后尾矿坝址处，增加长度230m。

尾矿坝顶增加坝体表面位移、浸润线等监测设施。

新建尾矿库西侧和南侧上坝道路，从库区尾部可到达坝顶，碎石路面，道路宽5m，长1400m，占地0.7hm2。

新建尾矿库施工道路，位于库区西南侧，连接采场和初期坝筑坝区，碎石路面，道路宽14.5m，长700m，占地1.8hm2。

现有尾矿库占地33.37hm2，本工程新增占地18.86hm2，占地类型为乔木林地，其中省级公益林18.6249hm2。

改扩建后总体工程项目组成见表2。
表2                            总体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单项工程
	改建后
	备注

	主体工程
	概况
	对现有初期坝进行下游法加高，一次性筑坝分期实施（一期实施时间2025年3月~2026年2月，二期实施时间2026年3月~2027年2月），一期加高至720m，后期加高至739m。最终坝顶标高同原设计，仍为739m，初期坝底标高677m，总坝高62m。新增占地18.86hm2，改建后总面积52.23hm2。

在尾矿坝内坡726m标高布置2m宽马道；在外坡679m、694m、709m、724m和739m布置2m宽马道，马道用于人员步行巡视，车辆不在其上运行；坝外坡布置1.0m宽上坝踏步。坝肩布置矩形钢筋混凝土排水沟。

尾矿库新增库容198.41万m3，总库容841.46万m3，为三等库。
	库容、占地面积均增加

	
	初期坝
	对现有尾矿库初期坝进行下游筑坝法加高，采用一次筑坝分期实施，一期加高后坝顶标高720m，坝顶宽8m，筑坝方量约120万m3；二期尾矿坝顶标高739m，坝顶宽5m，筑坝方量约100万m3，筑坝土石料来自露天采场废石。

在尾矿坝外坡679m、694m、709m、724m及726m标高布置2m宽的马道；坝外坡布置1.0m宽上坝踏步；694m标高设置58.4m宽的平台。

新增尾矿坝内坡设防渗层与现有初期坝顶内坡防渗层在标高700m采用焊接方式相接，初期坝内坡面由内到外依次铺设300mm厚砂砾石、500g/m2土工布、1.5mmHDPE土工膜、500g/m2土工布。
	初期坝采用下游法加高，一次性筑坝分两期实施

	
	雨水排水系统
	本次仍采用原设计排水系统，并对排水方涵进行延长，延长至加高后尾矿坝址处，增加长度约230m，净断面尺寸（宽×高）1.0×1.2m，壁厚400mm。
	沿用现有

	
	库区排渗系统
	库区排渗设施由膜上排渗系统、库上排渗系统及回水池系统组成。

膜上排渗系统沿用现有，导渗盲沟延长230m，将尾砂的渗透水从库区底部排到改建后初期坝下新建回水池内。膜上导渗盲沟结构不变。新建回水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净断面尺寸L×B×H=30×20×3.64m，与现回水池尺寸一致。回水池由下至上敷设500g/m2土工布及1.5mm厚HDPE土工膜。

初期坝与两侧山坡结合处设有坝肩排水沟，本次向上游延长，结构不变。排水斜槽+排水方涵延长230m，结构不变。

回水池将尾矿库内渗水及膜下水收集后泵回到选厂回用。
	原回水池拆除，新建钢筋混凝土回水池（兼消力池）；

	
	地下水导排系统
	膜下排水盲沟内布置1根DN200排水管，将该管延伸至尾矿坝下新建回水池，回水池旁管道布置三通，正常运行期，膜下水排至回水池，再泵送至选厂回用；雨季选厂无法全部使用时，暂存于集水坝；暴雨时，部分膜下水外排。
	膜下水

	
	集水坝
	位于新建回水池下游，收集雨季尾矿库内渗水及膜下水，集水坝尾部旁布置回水泵站，将坝区内集水返回选厂回用。

集水坝为浆砌石坝，坝顶标高665m，坝高8.5m，坝长171m；集水坝库区由下至上敷设500g/m2土工布及1.5mmHDPE土工膜，集水坝内坡敷设1.5mmHDPE土工膜，铺设防渗膜区域与集水坝之间形成约7万m3库容。
	新建

	
	监控系统
	尾矿坝顶增加坝体表面位移、浸润线等监测设施。
	新建

	
	监测井
	现有尾矿库下游50m处水井位置被改扩建初期坝占用，本次工程在尾矿库下游300m处新增1口监测井，其他监测井沿用现有。
	监测井数量不变

	附属工程
	照明及通讯系统
	尾矿库值班室的操作、管理人员配备对讲机、移动电话。尾矿坝上设置专线及投光灯用于尾矿库照明。
	/

	
	道路工程
	上坝道路沿用现有。

本次新建连接采场和初期坝筑坝区道路，作为施工道路，采用碎石路面，道路宽14.5m。
	新增施工道路

	
	库区防护
	库区周围设有铁丝网防护栏及安全警示标志。
	/

	公用工程
	供水工程
	生活水源来自矿区东南7.0km库鲁泥岗河。
	/

	
	排水工程
	生活污水排入压滤车间化粪池，定期清运至矿区办公生活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

	
	供暖工程
	尾矿库值班室供暖由电暖气供给。
	/

	
	供电工程
	由选厂已建的总变电站供电。
	/

	环保工程
	废水治理措施
	尾矿库内渗水及膜下水排至尾矿库下游新建回水池，正常运行时，废水泵送至选厂回用；雨季选厂无法全部使用时，暂存于集水坝库区内；暴雨时，部分膜下水按照安全或应急部门的要求处置。

生活污水排入压滤车间化粪池，定期清运至办公生活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作为选厂抑尘、绿化用水回用。

	
	废气治理措施
	每个作业区面积10000m2，尾矿库分为32个作业区。尾矿渣分区堆放，及时碾压，作业区堆高到0.6m厚后进行下一个区域的排放；

尾矿库滩面采用拖挂移动式喷淋抑尘设备和洒水车抑尘，有风天气增加洒水量与洒水频率，保证尾矿砂含水率15%以上；冬季尾矿库被冰雪覆盖不需喷水；

大风天气停止尾矿渣摊铺作业，并对输送廊道排放的尾矿渣苫盖，库区表面覆盖防尘网。
上坝道路运输车辆加盖苫布，道路洒水抑尘。

	
	噪声
	水泵设置车泵房内，水泵与进出口管道间安装软橡胶接头，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震动器。

	
	固废治理措施
	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运至甘河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回水池污泥排至尾矿库贮存。

	
	生态保护措施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做到边生产、边整治、边修复，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措施。依据建设单位工作进度，及时对尾矿坝外边坡覆盖表土，撒播草籽进行生态恢复。

在服务期满前制定尾矿库闭库方案，闭库后对坝体边坡、平台和尾矿库区表面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定期开展地下水、土壤及生态恢复的跟踪监测。


给水工程：生活水源为矿区东南7.0km库鲁泥岗河，工作人员45人，生活用水量712.8m3/a。

供热工程：尾矿库值班室供暖由电暖气供给。

供电工程：由选厂已建的总变电站供电。

施工期及施工人数：2025年3月至2027年2月，施工人数20人。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45人，三班倒，每班8h；全年工作330d。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3.1建设项目周围环境

本项目位于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地理坐标为E122°59′31.27″，N50°18′29.31″，改建后尾矿库占地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水源地保护区、文物等；本次新增占地占用省级III级公益林18.6429hm2。本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距离1.21km。
3.2环境质量现状

3.2.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区大气环境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要求。

3.2.2地下水质量现状

项目区地下水pH、铁、锰、硫酸盐出现超标现象，其余各项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Ⅲ类标准。pH个别点位超标，且均偏酸性，铁、锰、硫酸盐超标点位多且超标倍数较高，超标原因主要为区域地质背景值偏高所致。
3.2.3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2类标准的要求。

3.2.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占地范围外尾矿库北侧（上游及上风向）、尾矿库东南侧（现调节池南，下游及下风向）的锌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1中污染风险筛选值，其他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1中污染风险筛选值，尾矿库上下游锌均有超标现象，需进一步跟踪监测；项目占地范围内各监测点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中第二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3.2.5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区内自然植被类型主要包括寒温带针叶林和落叶林；评价区野生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兽类主要有野猪、貉、狍，鸟类主要有鹌鹑、大杜鹃、灰喜鹊、猫头鹰、啄木鸟，两栖爬行动物有蛇、蜥蜴等，现场调查过程中未发现珍稀濒危保护动物栖息地、繁殖地分布。

3.3环境保护目标

表3     环境空气、声环境及土壤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保护目标
	方位及距离
	环境功能要求

	环境

空气
	/
	以项目尾矿库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内无居民。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地下水
	评价范围内具有供水意义的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及基岩裂隙水含水层。
	尾矿库西南侧、北侧、西侧以山区分水岭为界，东侧及东南侧以沟谷为界，划定地下水评价范围12.034km2，为一个较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Ⅲ类标准

	土壤
	尾矿库四周外扩200m范围，主要为矿山工矿用地及乔木林地，其中库区北侧的矿区1号排土场有面积约0.38hm2的人工牧草地。
	农用地执行（GB15618-2018）中污染风险筛选值；建设用地执行（GB36600-2018）表1中第二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噪声
	/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

	生态

环境
	动植物及

生态系统
	矿库四周外扩1000m范围内生态系统、乔木林地572.8hm2、人工牧草地11hm2、保护动物狍。
	项目区周边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发生改变。

	
	省级III级公益林
	18.6429hm2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执行。

	环境

风险
	尾矿库下游4960m范围内乔木林地、地下水、土壤及生态环境等。
	杜绝尾矿库溃坝风险


污染物源强、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1污染物源强

4.1.1施工期

废气：施工扬尘及施工机械车辆尾气。

废水：施工废水少量、生活污水350.4t。

噪声：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运行噪声。

固废：剥离表土4.257万m3、建筑垃圾2t、生活垃圾7.3t。

生态影响：施工时地表及坝体清基、筑坝，将会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及地表植被，影响自然景观；尾矿库新增占地，改变土地使用功能；地表土壤裸露、运输车辆、人员进出造成水土流失。
4.1.2营运期

（1）废气
表4           项目废气排放一览表          单位：t/a

	类别
	污染源及污染物
	现有工程排放量
	本次新增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建后总排放量
	增减变化量

	扬尘
	尾矿库扬尘
	颗粒物
	7.58
	0.16
	0
	7.74
	0.16

	
	道路扬尘
	颗粒物
	0.01
	0
	0
	0.01
	0


（2）废水：生活污水712.8m3/a、尾矿库膜上渗水45000m3/a、膜下水51100m3/a。
（3）噪声：各种泵类及车辆运行噪声。

（4）固废： 

表5           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单位：t/a

	固废名称
	现有工程
	拟建项目新增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建后总产生量
	增减变

化量

	尾矿砂
	54.78
	0
	0
	54.78
	0

	生活垃圾
	7.428
	0
	0
	7.428
	0

	回水池污泥
	8
	0
	0
	8
	0


生态影响：本项目新增占地18.86hm2，运营期对区域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生态系统、景观变化等方面。
环境风险：项目存在尾矿库溃坝、尾矿库库底防渗层失效、回水池渗漏、非正常工况排洪的次生环境风险。

服务期满：不新增污染源，尾矿库进行闭库，库区表面进行生态恢复，区域生态环境将得以改观。

4.2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2.1施工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频次；散装堆放物料遮盖苫布；运输车辆遮盖篷布；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硬质围挡，减小扬尘对项目区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对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沉淀后作为施工用水回用。

噪声：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施工场地合理布局，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固废：剥离的表土运送到矿山现有表土堆场，并用于尾矿库及矿区的生态恢复；建筑垃圾外运至当地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外运至甘河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处置。

生态保护措施：控制施工活动在征地范围内，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作业；剥离的表土运至矿山现有表土堆场，最终用于矿区的生态恢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随意践踏、碾压征地范围外的植被，不准乱挖、乱采野生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及鸟类。本项目开工建设前需完成公益林的征占用手续，建设单位对受影响的林地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植养护，有效保护林地的生态功能。
4.2.2营运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每个作业区面积10000m2，尾矿库分为32个作业区。尾矿渣分区堆存，及时碾压；作业区堆高到0.6m厚后进行下一个区域的排放；尾矿库滩面采用拖挂移动式喷淋抑尘设备和洒水车抑尘，有风天气增加洒水量与洒水频率，保证尾矿渣含水率15%以上；大风天气停止尾矿渣摊铺作业，并对输送廊道排放的尾矿渣苫盖，库区表面覆盖防尘网。上坝道路运输车辆加盖苫布，道路洒水抑尘。
废水：尾矿库内渗水及膜下水排至尾矿库下游新建回水池，正常运行时，废水泵送至选厂回用；雨季选厂无法全部使用时，暂存于集水坝库区内；暴雨时，部分膜下水按照安全或应急部门要求处置。生活污水排入压滤车间化粪池，定期清运至办公生活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作为选厂抑尘、绿化用水回用。
新增初期坝内坡设防渗层与现有初期坝顶内坡防渗层在标高700m相接，形成封闭式防渗层，主要防渗层为1.5mm厚HDPE土工膜。
噪声：泵类安装在室内，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运输车辆减速慢行，尽量在昼间运输物料。
固废：回水池的沉淀底泥收集至尾矿库内，不外排；生活垃圾经封闭的防风、防雨、防渗垃圾箱收集后，清运至甘河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处置。
土壤：严格落实污染物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跟踪监测措施，对尾矿回水池、集水坝等构筑物等定期检查，及时检修，防止和降低“跑、冒、滴、漏”，减小污染物垂直入渗；做好尾矿库表面抑尘，坝体边坡的治理及植被恢复工作，减小大气沉降；设置4个土壤跟踪监测点位，定期开展跟踪监测。

生态保护措施：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做到边生产、边整治、边修复，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措施。依据建设单位工作进度，及时对尾矿坝外边坡及平台覆盖表土，撒播当地优势草种进行生态恢复。
4.2.3服务期满生态保护措施

在服务期满前制定尾矿库闭库方案，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闭库后对坝体边坡、平台和尾矿库区表面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定期开展地下水、土壤及生态恢复的跟踪监测。

4.2.4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

在项目事故时，立即停产，在受污染区域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将泄漏尾矿渣及受污染土壤合理处置。若尾矿库、回水池下游监测水井中特征污染因子异常，立即停产，查找泄漏源，将回水池内水抽干，对泄漏点重新做防渗处理，必要时在池体下游采用帷幕灌浆+降水井方式防止进一步污染下游地下水，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若出现尾矿库非正常情况下排洪，尾矿库洪水漫顶，坝体裂缝、滑坡、管涌、溃坝等安全生产事故，在下泄区域下游设置临时挡水坝；将尾矿浆引流至地势低洼处或坑塘，使用混凝剂、絮凝剂对下泄矿浆进行混凝沉淀；及时清理沉积的尾矿渣及受污染的土壤合理处置，并开展土壤及地下水的跟踪监测工作。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发现隐患及时处置；配置必要的应急物资；进行环境风险应急演练，修订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等。建设单位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安全风险防范，按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4.2.5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表6         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现有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进度

	外排膜下水监测因子中锰超过

《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正常状况下，膜下水经回水池收集后，泵送至选厂作为选矿用水综合利用；

雨季时，膜下水排至集水坝围挡形成的库区，泵送至选厂作为选矿用水综合利用；

暴雨时，部分膜下水直接排至集水坝下游。
	2025年

	尾矿库初期坝外侧的生态恢复效果较差。 
	对初期坝外边坡采用当地优势物种进行生态恢复。
	2025年


项目可行性分析

5.1建设项目与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符合产业政策。

5.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为现有尾矿库改扩建工程，新增占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水源地保护区等，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原则同意此项目建设”；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资许准（内森）[2024]5号），尾矿库所在区域占地为乔木林地，属于省级III级公益林。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项目选址合理。

5.3建设项目与相关文件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清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名录（2024年本）》《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划》《呼伦贝尔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及《关于加快推进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相符。

5.4环境影响预测及分析结论

依据大气预测结果，项目排放无组织粉尘的最大落地浓度满足相关标准，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回水池将尾矿渗水及膜下水集后，通过回水泵回到选厂回用，不外排，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地下水预测结果，在预测时间段内超标污染晕未超出项目厂界范围，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可接受。

依据噪声预测结果，项目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的要求，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土壤预测结果，通过落实源头及过程控制措、土壤跟踪监测的情况下，本项目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垃圾。回水池底泥收集至尾矿库内，对周围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新增占地对区域林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项目附近地形地貌影响不大。在采取对尾矿库坝体边坡绿化和生态恢复等措施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生境影响较小，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依据尾矿库溃坝预测结果，假定尾矿库最大有效库容的80%尾矿渣下泄，尾矿渣主要堆积在尾矿库下游689.32m范围内，对该区域的地下水、地表植被及土壤产生一定影响。事故时在尾矿库下游设临时拦截措施对下泄废水进行截流，疏导至低洼坑塘，进行混凝沉淀，切断污染源，避免污染库鲁泥岗河水。
5.5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对本项目无反对意见。

5.6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
5.7工程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10395.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75万元，占总投资19.96%。

结论

《报告书》编制规范，评价内容全面，评价重点、评价级别及评价标准选择正确，环境保护目标选择合适，环境现状调查及工程污染分析清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建设单位在对《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进行认真落实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可以作为项目审批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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